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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开组〔2020〕40号
关于批准芒市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

涉农资金调减已下达项目

资金额度的批复

市扶贫办：
《关于芒市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调减已下达项目资金额度的请示》（芒开办发〔2020〕27号）收悉，经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你办上报的《2020年整合资金调减项目额度情况》。
二、你办要会同市财政局及时按照调整后的资金安排，下达项目资金，做好项目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安全，发挥效益。
芒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   

2020年7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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